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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選舉董事及董事長

中國中信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董事會
（「董事會」）於2025年6月20日召開會議，會議召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等法律
法規和《中國中信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會議審議
並通過（其中包括）關於提名董事候選人及董事长的議案。具体如下：

1. 提名劉正均先生連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繼續擔任董事長，並按公司章程繼續擔任董事會
戰略發展委員會主任；

2. 提名徐偉先生連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本次選舉的董事候選人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規定的董事任職條件，董事會同意
將上述候選人提呈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屆滿可連選連任。其中，
劉正均先生將自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連任本公司執行董事，並繼續擔任本公司董事
長及董事會戰略發展委員會主任；徐偉先生將自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連任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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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候選人的簡歷詳情如下：

劉正均先生，59歲，正高級經濟師、高級審計師，2022年3月起擔任本公司黨委書記，
2022年4月起擔任本公司董事長、執行董事。劉先生曾任審計署駐濟南特派員辦事處科
員、副處長、處長，審計署財政審計司副司長，駐長春特派員辦事處特派員、黨組書
記，審計署行政事業審計司司長、法規司司長，審計署黨組成員；2018年10月起任中國
中信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委員，2018年11月起任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中國中
信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及執行委員會成員、中國中信有限公司副總經理；2023年3月
起任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中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2020年9月至2024年3月兼任中信信託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2024年3月至2024年12月兼
任中信建設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現任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執
行董事，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執行董事，中國中信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執
行董事。劉先生具有研究生學歷，經濟學博士。

徐偉先生，44歲，2022年5月起擔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徐先生於2005年7月加入中鋼投
資有限公司工作，任併購部項目經理；於2008年8月加入中國中信集團公司工作，曾任
戰略發展部項目經理、高級項目經理、處長，裏海瀝青公司副總經理，卡拉贊巴斯石油
公司副總經理。2019年5月加入中信重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任副總經理；2021年3月至
2024年12月任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戰略發展部副總經理；2024年12月至今任中國中信
集團有限公司戰略與投資管理部副總經理。徐先生畢業於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企業管理專
業，具有研究生學歷，管理學碩士。

除本公告所披露外，各位董事候選人均確認其： ( i )與本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
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沒有關聯關係；(i i)沒有持有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
第571章）第XV部所定義之任何本公司股份權益；( i i i )沒有任何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2)(h)條至第13.51(2)(v)條須予以披露的資
料，沒有且過去亦未曾參與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條至第13.51(2)(v)條須予以披露
的事項； ( iv)在過去三年中未在其他上市公司擔任董事職務，亦未在本集團成員中擔任
其他職務；及(v)沒有其他須提呈本公司股東注意的事宜。

劉正均先生和徐偉先生將不在本公司領取薪酬。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選舉董事議案詳情的通函，連同本公司股東大會的通告，將適
時刊發。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信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劉正均
董事長

中國，北京
2025年6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劉正均先生和李子民先生；非執行董事趙江平女士、徐偉先生和
唐洪濤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邵景春先生、朱寧先生、陳遠玲女士和盧敏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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